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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荥阳市政府采购网（

ｈｔｔｐ

：

／／ｘ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ｎｇｐ．ｇｏｖ．ｃｎ／

）于近日发布《荥阳市公安局荥阳市视频监控建设项目结

果公示》。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格通信”、“公司”或“本公司”）为上述公开招标项目

中标候选人之一。

一、中标候选人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荥阳市视频监控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荥阳市视频监控建设项目

２

、项目编号：荥财公开招标［

２０１５

］

６１

号

３

、项目简要说明：本项共分

２

个标段，分别为建设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高清卡口系统、城乡监控系统、中

心机房配套系统，含

５

年维护费、电费和传输线路租用费；和建设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高清卡口系统、城乡监

控系统、中心机房配套系统等采购安装、调试阶段以及

５

年维护全过程监理。具体情况见招标文件。

４

、海格通信成为中标候选人的标段情况

项目名称 标段 第一中标候选人 标段金额（万元）

荥阳市视频监控建设项目

２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７５．００１２

二、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

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媒体是《河南省政府采购网》、《荥阳市政府采购网》，网址为：

《荥阳市公安局荥阳市视频监控建设项目结果公示》（

ｈｔｔｐ

：

／／ｘ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ｎｇｐ．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ｇｙａ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ｎｆｏＩｄ＝

１４３９４３８３２０６７２９５３＆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ｏｄｅ＝Ｄ３４０２０２

）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上市以来，借助国防信息化建设和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良好契机，通过产业与资本双轮

驱动，在做好传统主营市场的同时，积极实施“军民融合”、“两个高端”（高端装备制造业、高端信息服务）的战

略布局。

该中标候选人项目涉及海格通信无线通信、北斗定位、数据处理和指挥调度等多个产品领域，并进一步

拓展了大数据处理、物联网应用、图像辨识运算等新的技术方向。该项目符合公司民品业务发展规划，是公司

在中原地区智慧城市项目业务布局与拓展的重要构成。 该中标候选人项目金额占到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营业收入

的

２．３９５％

。若公司能够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对公司在河南地区民品业务和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的拓

展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推进海格通信军民融合发展，有利于公司稳健发展和业绩增长。

四、风险提示

由于上述项目目前尚处于中标候选人公示期，在公示期内，公司仅为中标候选人，未进入项目正式合同

签订阶段。该事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若收到上述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公司将及时披露项目中标的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节能风电

６０１０１６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东辉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２４８７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２４８７００

电子信箱

ｃｅｃｗｐｃ＠ｃｅｃｗｐｃ．ｃｎ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２．１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４

，

２６３

，

３７２

，

０７７．６３ １３

，

１２３

，

５０４

，

１５７．２４ ８．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

，

２５８

，

９９９

，

０９３．７１ ３

，

１９２

，

６９１

，

５６１．９８ ２．０８

本报告期（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６８

，

５６９

，

０９４．９２ ５５９

，

０１２

，

２６９．２４ ３７．４９

营业收入

７５０

，

０５２

，

８９２．９８ ５９０

，

４９６

，

５８１．８２ ２７．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８

，

２６３

，

１８９．７２ １０４

，

７６６

，

４４７．８８ ４１．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１３５

，

８７９

，

９７７．１７ ９１

，

７７３

，

４０３．９３ ４８．０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５６ ３．７５

增加

０．８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５ ２７．６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３

，

８６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３．３３ ９４８

，

１４８

，

０００ ９４８

，

１４８

，

０００

无

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国家

１７．７８ ３１６

，

０４９

，

３３３ ３１６

，

０４９

，

３３３

无

０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８．８９ １５８

，

０２４

，

６６７ １５８

，

０２４

，

６６７

无

０

光控安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２５ ９３

，

３３０

，

０００ ９３

，

３３０

，

０００

无

０

光大创业投资江阴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５ ６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６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

无

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国家

１．００ １７

，

７７８

，

０００ １７

，

７７８

，

０００

无

０

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安州价

值优选

５

号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５ １３

，

３４９

，

５５５ ０

无

０

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安州价

值成长

３

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０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０

银河资本

－

银河证券

－

银河资本

－

安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８ ４

，

８９５

，

９９７ ０

无

０

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安州价

值优选

２

号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２ ３

，

８２５

，

２２４ ０

无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与其他

９

名股东无

关联关系， 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股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及股东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存在关联关系， 为一致行

动人； 股东光控安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及股东光大创业投资

江阴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风力发电业务，主营业务收入为电力销售收入。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１７３．９５

万千瓦，资产总额达到

１

，

４２６

，

３３７．２１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上半年，公司实现上网电量

１７．３７

亿千瓦时、营业收入

７５

，

００５．２９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０

，

８６２．９４

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４

，

８２６．３２

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３．８２％

、

２７．０２％

、

４３．５０％

、

４１．５２％

。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

公司上网电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

是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及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公司新投产风电项目运营所致。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全国风电上网电量

９７７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２０．７％

，风电

弃风电量

１７５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１０１

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

１５．２％

，同比上升

６．８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公司

弃风电量约

４．６４

亿千瓦时，弃风率约为

２１．０８％

，高于全国行业平均水平

５．８８

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风电平均利

用小时数

９９３

小时，同比增加

１５

小时。公司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１

，

０１２

小时，高出全国行业平均水平约

１９

小时。

（一）主营业务分析

１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７５０

，

０５２

，

８９２．９８ ５９０

，

４９６

，

５８１．８２ ２７．０２

营业成本

３３４

，

９２８

，

９７８．０１ ２６８

，

９３２

，

９５９．２２ ２４．５４

管理费用

３７

，

５１６

，

２３６．４６ ２６

，

５７４

，

４２３．４８ ４１．１７

财务费用

２０２

，

１４０

，

７９７．７０ １７９

，

５６６

，

６８３．７６ １２．５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６８

，

５６９

，

０９４．９２ ５５９

，

０１２

，

２６９．２４ ３７．４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５０

，

０４６

，

２５３．５７ －６１６

，

０６０

，

４５２．５０ －１５１．６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１５

，

２４７

，

２４１．３５ ２４７

，

５３４

，

８６７．３０ ２６９．７４

研发支出

３７３

，

０６２．１６ ９１

，

３５４．３３ ３０８．３７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７．０２％

，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４．５４％

，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１．１７％

，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５７％

，主要系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及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公司新增投产风电项目运营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

同期增长

３７．４９％

，主要系本期投产运营的项目增加及本期收到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

年同期减少

１５１．６１％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

年同期增长

２６９．７４％

，主要系本期取得的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公司研发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８．３７％

，主要系风电制氢项目

本期的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２

其他

（

１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

２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八项议案，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３１

，

５４５．７４１３

万股（含），发行价格不低于

９．５１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节能转来的国资委下发的《关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５

〕

１７６

号），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六项议案，批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１５０８０２

号），证监

会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发布《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及发行数

量的公告》，根据发行方案，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底

价调整为不低于

９．４７

元

／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３１

，

６７８．９８６２

万股（含）。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１５０８０２

号）。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公司和保荐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编制的《关于中节能风力发

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并随后报送至中国证监会审核。

截至目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处于等待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中。

（

３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本报告内，公司紧紧围绕着年初制定的任务目标及经营计划，推动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为圆满完成全

年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抓管理谋效益，落实年度各项经营指标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 全国风资源状况没有明显好转， 弃风限电形势依然严峻， 全国上半年平均弃风率为

１５．２％

，同比上升

６．８

个百分点。

面对如此状况，公司采取如下主要措施，力保生产经营指标的完成：一是通过科学手段，提高对电网调

度的响应速度，最大限度地消除限负荷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二是做好关键部件的管理，提高部

件供应速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风电设备可利用率；三是加强对标管理，通过对同一区域内各风电场实际

上网电量的对比，对标了解同一区域各风电场的设备水平、经营水平和运维管理水平，鞭策排名落后的风电

场查找原因，想方设法主动改进。

除继续执行以往生产要求及措施外，公司还通过提高人员技术熟练程度、加快创新成果应用、开展技术

改造等系列手段，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抓生产保电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抓存量谋增量，不断推进公司项目开发

项目开发是公司不断发展的基础。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在青海地区，公司获得了青海德令哈尕海风电场二期

４９．５ＭＷ

风电项目的核准；在新疆区域，公司获得了哈密风电基地二期景峡三

Ｂ

风电场

２０

万千瓦项目的核准。

此外，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十二五”第五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的通知》（国能

新能【

２０１５

】

１３４

号），公司的绍兴嵊州崇仁风电场

４．８

万千瓦项目、宜昌五峰南岭风电场

１０

万千瓦项目、广元

剑阁天台山风电场

１０

万千瓦项目、白银靖远靖安风电场

５

万千瓦项目列入国家“十二五”第五批风电项目核

准计划（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在上交所官方网站上发布的临时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６

）。

第三，重细节建体系，继续深化管理提升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公司以标准化建设为基础，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１

、公司内部标准化建设持续深入推进。《风电场生产运维作业指导书》的编制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作业指导书第一部分设备检修已基本编制完成；大部件集中采购持续推进，在

２０１４

年完成齿轮箱集中采购

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又重点推进了发电机、变频器、桨叶的集中采购或集中管理的优化工作，构建起大部

件统一管理体系，节约备件采购成本。

２

、人力资源体系建设继续推进。今年上半年，公司人力资源体系建设在组织结构搭建、岗位价值评估、

绩效管理考核、薪酬激励制定、人才培训机制完善以及人力资源制度优化、人力资源中长期规划制定等多个

方面初步搭建起体系完备、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框架。

第四，用平台谋发展，有序开展再融资工作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公司启动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工作。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３１

，

５４５．７４１３

万股（含），发

行价格不低于

９．５１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

馈意见通知书》（

１５０８０２

号）。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公开披露了《关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并报送至中国证监会审核。截至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处于等待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中。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１

、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风力发电

７４６

，

０２９

，

７３０．１０ ３３３

，

１０９

，

２８７．５５ ５５．３５ ２８．５８ ２３．９９

增加

１．６６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电力

７４６

，

０２９

，

７３０．１０ ３３３

，

１０９

，

２８７．５５ ５５．３５ ２８．５８ ２３．９９

增加

１．６６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风力发电主营业务收入

７４

，

６０２．９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５８％

，发生主营业务

成本

３３

，

３１０．９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９９％

，主要系新疆哈密烟墩第五风电场

２００

兆瓦工程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份

起陆续投入运营；河北张北单晶河三期

４９．５

兆瓦风电场工程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份全部投产运营；甘肃肃北马鬃山

第二风电场

Ａ

区

２００

兆瓦工程中一期

１００．５

兆瓦工程、青海德令哈尕海

２００

兆瓦风电场一期

４９．５

兆瓦工程、内蒙

古通辽奈曼旗东兴风盈永兴风电场一期

４９．５

兆瓦工程于本期投产运营及中节能港建（甘肃）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昌马特许权项目本期的平均风速较上年同期提高所致。

２

、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河北

３０２

，

８２７

，

９５６．１３ １６．８６

甘肃

２４０

，

８４１

，

９６７．３２ ２２．５７

新疆

１４８

，

９０６

，

２３９．１２ ５９．９９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河北地区本期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８６％

，主要系河北张北单晶河三期

４９．５

兆瓦风电场工程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份全部投产运营所致。

甘肃地区本期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２．５７％

，主要系中节能港建（甘肃）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昌马

特许权项目本期的平均风速较上年同期提高及甘肃肃北马鬃山第二风电场

Ａ

区

２００

兆瓦工程中一期

１００．５

兆

瓦工程于本年

３

月份投入运营所致。

新疆地区本期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９．９９％

， 主要系新疆哈密烟墩第五风电场

２００

兆瓦工程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份起陆续投入运营所致。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１

、公司是中国风电行业的先行者和革新者

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节能是最早介入风电领域的中央企业之一。一是

１９９６

年就与当时世界排名前三的

风机制造企业丹麦诺德麦康公司联合成立了合资公司，主要从事大型风力发电设备的设计、生产、安装、运

行和维护，并于

２００３

年开始生产国内单机容量

７５０ｋＷ

风机；二是

２００２

年就进行了大规模风场风力资源勘测

工作；三是

２００４

年就提出了建设河北张北百万千瓦风电基地的规划设想并积极落实；四是

２００５

年在新疆地

区首次装备了单机容量

１．５ＭＷ

的风机；五是

２００５

年在张北地区采用了

７７

米叶轮直径的风机；六是

２００６

年在

张北地区装备了轮毂高度达到

８０

米的风机。通过上述探索与创新，积累了在风机运行、风资源勘测、风电场

建设和生产运维等风电领域的先发优势。

公司作为中国节能唯一风电开发运营平台，承继了中国节能在风电领域多年积累的行业经验、技术优

势及从事风电行业的优秀管理团队，在创立初期就在行业中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并为公司抓住市场机

遇、实现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２

、公司拥有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

“中节能风电”在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先后中标并示范建设了国家第一个百

万千瓦风电基地启动项目———河北张北单晶河

２００ＭＷ

特许权项目；中标并示范建设了国家第一个千万千瓦

风电基地启动项目———甘肃昌马

２００ＭＷ

特许权项目。

公司拥有良好信用记录和银企关系，资金保障能力较强。公司在过去几年积累了良好的信用记录，银企

关系稳定，目前公司除了向公开市场增发以外，可以选择的融资渠道和可使用的金融工具也较为丰富，资金

来源有保障。

３

、公司专注于风力发电业务，拥有丰富的建设运营维护经验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风力发电的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公司所有的经营性资产和收入都与风

力发电相关。同时，公司坚持“有效益的规模和有规模的效益”的市场开发原则，以专业化的经营和管理确保

每个项目的盈利能力。

公司具有丰富的风电场运营经验，对从

７５０ｋＷ

到

３ＭＷ

，从定桨距、双馈到直驱风机，从纯进口风机、合资

企业风机到全国产风机都有运营维护经验。由于运营时间早，对各种故障处理积累了丰富经验。公司多年来

培养和锻炼了一支专业的运行维护技术队伍，通过技术攻关和技术创新，具备了控制系统等核心部件故障

的自行解决能力；通过完成核心部件的国产化替代工作，降低了运行维护和备品备件采购成本；通过采用先

进的故障监测系统，做到了从被动维修到主动故障监测的转变，降低了停机维修时间。

公司投资建设的张北满井风电场一期和新疆托里

１００ＭＷ

风电场三期项目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１

年被评为

“国家优质投资项目”，河北张北单晶河

２００ＭＷ

风电特许权项目、甘肃玉门昌马大坝南、北

４８ＭＷ

大型风电机

组示范风电场项目及中节能乌鲁木齐托里

２００ＭＷ

风电场二期

４９．５ＭＷ

项目荣获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优质投

资项目”。

４

、公司拥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在建项目装机容量合计为

８４．９

万千瓦， 可预见的筹建项目装机容量合计达

６２．５

万千瓦。通过近

１０

年的业务拓展，公司目前已经逐步完成了在西北、华北、内蒙、华中、西南、华南、华东

等区域的布局，以点带面，公司通过区域扩张实现整体规模扩张的条件已经具备。

５

、公司拥有富有专业经验的管理团队和人才队伍

公司的管理层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对风电行业，包括行业发展历史、特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具有深刻

的理解。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在电力行业拥有多年的相关经验，并且始终保持稳定和紧密合作的关系。凭借管

理层的经验和能力，本公司可以有效地控制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和公司盈利能力。公司通过持续的自我挖掘

和培养，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行业实践经验的专业化的技术、管理团队。

６

、公司具备较强的区域竞争优势

公司已发展成为河北张北坝上、甘肃河西走廊以及新疆达坂城等风能资源丰富地区最大的风电运营企

业之一。未来，随着公司上述区域市场内的在建项目及筹建项目陆续投入商业运营，公司在上述区域的竞争

优势有望进一步提升。

（四）投资状况分析

１

、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无对外股权投资事项。

２

、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

１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名称

委托理财产

品类型

委托理财金额

委托理财起始

日期

委托理财终止

日期

报酬确定方

式

预计收益

实际收回本金

金额

实际获得收

益

是否经过法

定程序

计提减值准

备金额

是否关联交

易

是否涉诉

资金来源并

说明是否为

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张北支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３／３１ ２０１５／５／５

预期年化收

益率

４．５％

２１５

，

７５３．４２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５

，

７５３．４２

是

－

否 否 否 无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张北支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４／２ ２０１５／７／６

预期年化收

益率

４．５％

１

，

１７１

，

２３２．８８

是

－

否 否 否 无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张北支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４／３ ２０１５／７／７

预期年化收

益率

４．６３％

１

，

２０５

，

０６８．４９

是

－

否 否 否 无

合计

／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 ２

，

５９２

，

０５４．７９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５

，

７５３．４２ ／ － ／ ／ ／ ／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元）

－

委托理财的情况说明

该理财产品为中节能（张北）风能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北支行购买的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该理财产品

用于投资同业存款等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投资工具。

３

、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来源于单个子公司的净利润占公司净利润

１０％

以上的子公司：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 注册资本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营

业收入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营业

利润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净利润

港建甘肃 风力发电 电力

５８

，

９６２．００ １１

，

７６２．８７ ５

，

１４１．２６ ５

，

３３９．８１

港建张北 风力发电 电力

５４

，

５６４．００ １０

，

０１９．５２ ３

，

３００．８２ ３

，

５０２．８２

张北风能 风力发电 电力

３５

，

５２４．００ ６

，

９１８．５８ ３

，

０８７．９２ ３

，

０９３．５３

肃北风电 风力发电 电力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３９０．９８ ２

，

０４９．７５ ２

，

０４９．７５

４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项目收益

情况

乌鲁木齐达坂城

２０

万千瓦风电项目

１７６

，

２８９．８８

在建

４４

，

０７５．９５ ４５

，

１１７．０６ ０

甘肃肃北马鬃山第二风电场

Ａ

区工程

１５７

，

２６９．４６

在建

３４

，

５７８．１８ １１５

，

８６６．９２ ２

，

０４９．７５

哈密风电基地二期景峡三

Ｂ

风电场

２０

万千瓦项目

１５４

，

４４７．００

在建

１０３．７８ １０３．７８ ０

中节能五峰北风垭风电场工程项目

８５

，

９７３．００

在建

７７８．５６ ７７８．５６ ０

张北绿脑包风电场二期

１００

兆瓦工程

８０

，

３２４．６８

在建

２４

，

８２９．８９ ４７

，

４２９．１４ ０

青海德令哈尕海

２００

兆瓦风电场一期

４９．５

兆瓦工程

５３

，

３２６．００

投产

４５４．８５ ３９

，

８６１．８５ ５３４．１９

内蒙古通辽奈曼旗东兴风盈永兴风电场一期

４９．５

兆瓦工程

４６

，

２９９．００

投产

７４１．７３ ３９

，

７７３．８６ －２４６．７４

甘肃天祝县松山滩营盘

５

万千瓦风电项目

４４

，

３６２．００

在建

３

，

４９４．０１ ３

，

５５６．２１ ０

内蒙古察右后旗辉腾锡勒

５

号风场

－

红木脑包风电

场一期

４９．５

兆瓦风电项目

４１

，

７４４．３８

在建

２

，

２９１．４５ ６

，

０５２．６５ ０

青海德令哈尕海二期

４９．５

兆瓦风力发电项目

３６

，

１３２．００

在建

１７６．５７ １７６．５７ ０

合计

８７６

，

１６７．４０ ／ １１１

，

５２４．９７ ２９８

，

７１６．６０ ２

，

３３７．２０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说明

１

、乌鲁木齐达坂城

２０

万千瓦风电项目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取得乌鲁木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 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２００ＭＷ

，安装

８０

台

２

，

５００ｋＷ

风机，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风电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项目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并网发电，所发电量供应新疆电网，执行上网电价（含税）为

０．５１

元

／ｋＷｈ

。

２

、甘肃肃北马鬃山第二风电场

Ａ

区工程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取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２００．５ＭＷ

，安装

６７

台

１

，

５００ｋＷ

风机和

５０

台

２

，

０００ｋＷ

风机，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肃北风电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项

目一期

６７

台

１

，

５００ｋＷ

风机已于本期投产运营， 项目二期

５０

台

２

，

０００ｋＷ

风机预计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并网发电，所

发电量供应西北电网，执行上网电价（含税）为

０．５４

元

／ｋＷｈ

。

３

、哈密风电基地二期景峡三

Ｂ

风电场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 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２００ＭＷ

，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哈密风电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项目实施方案正在设计论证中。

４

、中节能五峰北风垭风电场工程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获得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批复。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１００ＭＷ

，安装

５０

台

２

，

０００ｋＷ

风机，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五峰风电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项目预计

２０１７

年底并网

发电，所发电量供应华中电网，执行上网电价（含税）为

０．６１

元

／ｋＷｈ

。

５

、张北绿脑包风电场二期

１００

兆瓦工程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获得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 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１００．５ＭＷ

，

安装

６７

台

１

，

５００ｋＷ

风机，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张北风能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项目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并网发电，所发电量供应华北电网，执行上网电价（含税）为

０．５００６

元

／ｋＷｈ

。

６

、青海德令哈尕海

２００

兆瓦风电场一期

４９．５

兆瓦工程

该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取得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４９．５ＭＷ

，安装

３３

台

１

，

５００ｋＷ

风机，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青海东方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项目已于本期投产运

营，所发电量供应青海电网，执行上网电价（含税）为

０．６１

元

／ｋＷｈ

。

７

、内蒙古通辽奈曼旗东兴风盈永兴风电场一期

４９．５

兆瓦工程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 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４９．５ＭＷ

，安装

３３

台

１

，

５００ＫＷ

风机，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通辽风电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项目已于

本期投产运营，所发电量供应东北电网，执行上网电价（含税）为

０．５４

元

／ｋＷｈ

。

８

、甘肃天祝县松山滩营盘

５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取得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５０ＭＷ

，安装

２５

台

２

，

０００ｋＷ

风机，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祝风电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项目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并

网发电，所发电量供应西北电网，执行上网电价（含税）为

０．６

元

／ｋＷｈ

。

９

、内蒙古察右后旗红木脑包风电场一期

４９．５

兆瓦风电项目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 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４９．５ＭＷ

，安装

３３

台

１

，

５００ｋＷ

风机，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风昶源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项目

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并网发电，所发电量供应蒙西电网，执行上网电价（含税）为

０．５２

元

／ｋＷｈ

。

１０

、青海德令哈尕海二期

４９．５

兆瓦风力发电项目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取得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 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４９．５ＭＷ

，安

装

２５

台

２

，

０００ｋＷ

风机（其中

１

台降功率为

１

，

５００ｋＷ

运行），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青海东方负责项目的建设、

运营和管理。项目预计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并网发电，所发电量供应青海电网，执行上网电价（含税）为

０．６１

元

／ｋＷｈ

。

（五）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利润分配方案审议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４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利润分配方案内容：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１

，

７７７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现金

分红，每

１０

股分配

０．４６１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

８１

，

９５５

，

６５８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１８２

，

０４２

，

２１５．６９

元的

４５％

。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利润分配方案执行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司发布《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分红的股权登

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股权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均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上述分配方案

全部实施完毕，利润分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

（六）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１

、 已在临时公告披露，但有后续实施的进展或变化的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开立账

户，办理存款、结算、贷款及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金融业务。其中：（

１

）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存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基准利率上浮

２０％

；（

２

）贷款余

额最高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贷款利率应优惠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

３

）该关联

事项的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三年。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刊登在上交所网站的 《关于在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等金融业务

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３

）及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刊登在上交所网站的《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７

）。

报告期内，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贷款共计

６９

，

３０８．３５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关联方 借款金额（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中节能

财务有

限公司

１２

，

３０８．３５ ２０１５－４－１７ ２０１６－４－１７

利率按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２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４－２７ ２０１６－４－１７

利率按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６－９ ２０１６－４－１７

利率按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４－１７ ２０３０－４－１７

利率按人民币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５％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６－９ ２０３０－４－１７

利率按人民币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５％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６－２５ ２０３０－４－１７

利率按人民币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５％

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２０３０－６－３０

利率按人民币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５％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存放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共

３４

，

０６３．１３

万元，存款利率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协定存款利率上浮

２０％

执行。

２

、 临时公告未披露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详见本半年度报告财务报告章节中附注十一、关联方及关联

交易。

（七） 担保情况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

保）

－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

Ａ

）（不包括对子公司的

担保）

－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３６

，

１７０．３３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Ｂ

）

１３８

，

９１８．３４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Ａ＋Ｂ

）

１３８

，

９１８．３４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

）

３５．８３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

Ｃ

）

０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

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Ｄ

）

７３

，

６２８．３４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Ｅ

）

０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Ｃ＋Ｄ＋Ｅ

）

７３

，

６２８．３４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不适用

担保情况说明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全部是对风电场建设项

目资金贷款的担保

（八） 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４

月

６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批准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并聘任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４．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４．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１７

户，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

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４．４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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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致

: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敬启者

:

通力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摩恩电气

")

委托

,

指派陈臻律师、张征轶律师

(

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作为公司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

就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

划

(

以下简称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

以下简称

"

《试点指导意

见》

")

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

以下简称

"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及公司现行有效的《上海摩

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已对公司向本所提交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 (1)

其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全

部原始书面材料或副本材料

,

且该等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充分

; (2)

其已向本所提供或披露了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事实

,

且该等事实均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充分

; (3)

其向本所提交的各项文

件、资料的签署均真实有效

,

公司有关人员在本所律师调查、验证过程中所作的陈述均真实有效

,

所提供有

关文件、资料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 (4)

其向本所提交的各项文件、资料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

力

,

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公布且有效的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对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

,

并基于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发

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

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等

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提及有关审计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内容时

,

仅为对有关报告的引述

,

并不表明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做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摩恩电气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而使用

,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本所

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申报材料的组成部分上报及公开披露

,

并依法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以上所述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关于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资格

1.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摩恩电气现持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10115400048823

的《营业执照》

,

摩恩电气的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

2829

号

;

法定代表人为问泽鑫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3,920

万元

;

经营范围为

:

电线电缆及附件的研发、制造及销售

,

电线电缆专业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金属材料的销售

,

实业投资

,

风力发电设备及辅件销售

,

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摩恩电气不存在依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终止经营的情形。

2.

经本所律师核查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0]788

号《关于核准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

,

摩恩电气于

2010

年

7

月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3,66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0]231

号文同意

,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7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股

票简称

"

摩恩电气

",

股票代码为

002451

。

基于上述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摩恩电气系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

具备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资格。

二

.

关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要内容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摩恩电气董事会已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审议通过了《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度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

"

《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

")

及《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

股计划

(

草案

)

摘要》。

经本所律师核查

,

《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共分十一章

,

分别为

"

总则

"

、

"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

"

、

"

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和股票来源

"

、

"

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及存续期

"

、

"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模式

"

、

"

员

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权益分配和期满后股份的处置方法

"

、

"

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

、

"

公司融资的参

与方式

"

、

"

资产管理机构的选任、管理协议主要条款

"

、

"

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的程序

"

、

"

其他重要事项

"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已包含以下内容

:

1.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400

万元

;

2.

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7

人

,

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

43.88%;

其他人员共计

48

人

,

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

56.12%;

3.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员工的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

4.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以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的摩恩电气股票

;

5.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委托北京昊青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

并全额认购由北京昊青财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

"

摩恩共赢一号员工持股计划

"(

以下简称

"

共赢一号基金

")

。共赢一号基金与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签订股票收益权互换协议

,

约定由中信证券提供融资资金

6,600

万

元

,

与共赢一号基金所募集的

3,400

万元共计不超过

10,000

万元开展以摩恩电气

(

证券代码

: 002451)

为标的

证券的股票收益互换交易

,

中信证券根据交易指令买卖股票

;

6.

共赢一号基金所持有的股票总数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任一持有人所持有的份额所对应的

摩恩电气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7.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36

个月

,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算

,

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自行终止。

基于上述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试点指导意

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

关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质条件

1.

经本所律师核查

,

公司在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时已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程序

,

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实施了信息披露

,

不存在他人利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

等证券欺诈行为的情形

,

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第一部分第

(

一

)

项关于依法合规原则的相关要求。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公司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的书面确认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遵循公

司自主决定

,

员工自愿参加的原则

,

不存在公司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的情形

,

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第一部分第

(

二

)

项关于自愿参与原则的要求。

3.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及公司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确定的参加对象的书面

确认

,

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将自负盈亏

,

自担风险

,

与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

,

符合《试点指导意

见》第一部分第

(

三

)

项关于风险自担原则的相关要求。

4.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包括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不超过该公司员工总数

10%

的骨干员工、经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的对公司发展有卓越贡献的核心骨干员工

,

其中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

人共

7

人

,

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

(

四

)

项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的相关规定。

5.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

,

参加对象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员工的合法薪酬、自筹

资金和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

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

(

五

)

项第

1

小项的相关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以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

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的摩恩电气股票

,

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

(

五

)

项第

2

小项的相关规定。

6.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36

个月

,

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算

,

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

(

六

)

项第

1

小项的相关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

,

以共赢一号基金的规模合计

1

亿元和股份公司

2015

年

8

月

4

日收盘价

12.06

元

/

股测算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全额认购的共赢一号基金所能购买和持有的摩恩电气股

票数量上限总数不超过

8,290,000

股

(

根据实际情况会有偏差

),

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1.89%,

不超过公司现

有股本总额的

10%,

任一持有人所持有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的

1%

。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总数不包括员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获得的股份、通过二级市

场自行购买的股份及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股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

(

六

)

项

第

2

小项的规定。

7.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内部管理权力机构为持有人会

议

;

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

,

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

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授权管理

机构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委托北京昊青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

并与其签订《摩恩

共赢一号员工持股计划基金合同》

,

明确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

并将全额认购由其设立的共赢一号基金

,

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第二部分第

(

七

)

项的规定。

8.

经本所律师核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并提议召开股

东大会进行表决

,

该《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已经对以下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

:

(1)

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及确定标准、资金、股票来源

;

(2)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管理模式、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及表决程序

;

(3)

公司参加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姓名及其持股比例

,

其他员工参与持股计划的

合计持股比例

;

(4)

公司融资时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方式

;

(5)

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

,

员工发生不适合参加持股计划情况时所持股份权益的处置办法

;

(6)

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代表或机构的选任程序

;

(7)

员工持股计划期满后员工所持有股份的处置办法

;

(8)

其他重要事项。

基于上述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四

.

关于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应履行的主要程序

1.

为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履行的主要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为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

摩恩电气已履行下列主要程序

:

(1)

公司已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

,

审议通过了《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

,

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第三部分

第

(

八

)

项的规定

;

(2)

摩恩电气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审议通过了《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并提请股

东大会进行表决

,

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第三部分第

(

九

)

项的规定

;

(3)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对《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内

容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

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

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

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

司竞争力

,

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

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认为《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试点指导意见》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

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

强制员工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前述独立董事意见及监事会决议

,

符合

《试点指导意见》第三部分第

(

十

)

项的规定。

(4)

公司已聘请本所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

,

符合《试点指导意见》第三部分第

(

十一

)

项的规定。

2.

摩恩电气为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后续需履行的主要程序

根据《试点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为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

摩恩电气后续应当

召开股东大会对《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进行审议

,

并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公告本法律意见书。公司股东大

会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作出决议的

,

应当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基于上述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摩恩电气就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按照其进行阶段履行了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程序

,

为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

摩恩电气仍须按照其进展情况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后续相关程序。

五

.

关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信息披露

1.

经本所律师核查

,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董事会决议、《员工持股计

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独立董事意见、监事会决议及其与北京昊青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签署的《摩恩共赢

一号员工持股计划基金合同》。

基于上述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公司已按照《试点指导意见》的规定就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履行了现阶段所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2.

根据《试点指导意见》

,

随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推进

,

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相应规定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包括但不限于

:

(1)

在召开审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东大会前公告法律意见书

;

(2)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后的

2

个交易日内

,

公司应当披露员工持股计划的主要条款

;

(3)

公司应在将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的

2

个交易日内

,

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获得标的股票

的时间、数量等情况

;

(4)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下列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情况

:

a)

报告期内持股员工的范围、人数

;

b)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

c)

报告期内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总数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

d)

因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处分权利引起的计划股份权益变动情况

;

e)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方的变更情况

;

f)

其他应当予以披露的事项。

六

.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摩恩电气具备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资格

;

摩恩电气制订的《员工持

股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试点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明显损害摩恩电气及全体股东利益和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

性规定的情形

;

摩恩电气已就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

,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

实施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将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

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俞卫锋 律师

经办律师

陈 臻 律师

张征轶 律师

二○一五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 � �证券简称：海南航空、海航B股 编号：临2015-067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受让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文汇报》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受让海南省发展控

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595,238,094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4.89%

）的提示性公告及进展公告。近日，公司接到

股东通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所持海南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全部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5

】

827

号），同意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

595,238,094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4.89%

）转让给本公司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前，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

29.96%

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大新华航空有限

公司将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

34.85%

的股权，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份转让过户手续仍在办理之中，尚未完成。公司将根据控股股东股份登记过

户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080� � � �证券简称：新大新材 公告编号：2015－044

河南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河南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河南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088� � � �证券简称：长信科技 公告编号：2015-083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

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5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四届第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5

年半年度

报告》 全文及摘要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

特此公告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093� � � �证券简称：金刚玻璃 公告编号：2015-087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5

年

8

月

19

日，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765� � �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2015-068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的董事计

11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计

11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解聘江超先生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解聘江超先生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情况：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33� � �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2015-042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关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在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顺特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顺特电气

"

）向施耐德电气东南亚（总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施耐德东南亚

"

）购买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顺特设备

"

）

10%

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

项目中，交易双方于

2013

年

5

月

30

日签署了《补偿协议》，双方协定：自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实施完成日起连续

3

个会计年度（含重大资产购买实施完成日的当年），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如经本公司年审注册会计师

审计的该年度顺特设备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的实际数低于评估报告中的预测数， 则施耐德东南亚应就综

合无形资产纯收益的实际数与预测数的差额中对应顺特设备

10%

股权的部分对顺特电气进行补偿。

根据 《补偿协议》， 施耐德东南亚应在本公司年报披露后并且收到顺特电气书面补偿通知日三个月

内，将补偿款（人民币或按支付日汇率换算等同于人民币金额的可自由兑换货币）一次、足额汇入顺特电

气指定账户。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顺特设备

2014

年度综合无形资产纯收益的实际数低于评估报告中的预测

数，按照《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计算方式，施耐德东南亚应补偿顺特电气人民币

21.75

万元。

顺特电气已于近日收到施耐德东南亚支付的

2014

年度补偿款

21.75

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